
 
臺 南 市 立 復 興 國 民 中 學 1 1 4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註 冊 須 知 

一、註冊方式與期限 

1. 註冊費繳費單繳費期限為：  114  年   10   月   07   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繳款方式：請家長持學校製發的繳費單，採以下任一管道完成繳費即可--超商、網路銀行、ATM 轉

帳、語音或網路信用卡、郵局、台銀、行動支付繳費方式（詳細繳款方式及手續費請參考繳款單

背面說明）。 

3. 繳款單請妥善保存，如不慎遺失，請逕至總務處申請補發。 

4. 無法在期限內完成繳費手續者，請事先打電話到總務處登記可繳款日期。 

 

二、註冊注意事項 

1. 低收入戶全額減免（非南市低收入戶需加

收教科書款及午餐費）。 

2. 身障生及身障者子女須繳午餐費及平安保

險費(此項重度者可減免)，其他減免。 

3. 原住民可減免學生團體保險費、教科書款

及課業輔導費。(以上三項依據 86/7/23 南

市教學字第 105266 號函辦理)。 

4. 午餐費各月收費金額如右上表，8 月份一

年級用餐 1 天，二、三年級用餐 0 天，

114 年 1 月份一年級用餐 14 天，二、三

年級用餐 13 天(至 115 年 1 月 23 日止)。 

【註：全繳者，於註冊費中併收；月繳者，註冊費中併收 8-10 月餐費，11 月-115 年 1 月餐費於 11 月另製發繳費單。】 

5. 學生平安保險費： 233 元；各年級教科書費：一年級 1804 元，二年級 1912 元，三年級 1703 元。 

6. 課後輔導費：一年級 1690 元，二年級 1690 元，三年級 1690 元（依據臺南市政府 108 年 3 月 26 日南市

教中(一)字第 1080350090 號函辦理）。參與暑期輔導課學生 7/29(二 )颱風假退費，一升二學生每人扣

減 85 元，二升三學生每人扣減 111 元。  

7. 個人實際應繳金額已精算並製發繳費單。 

三、各類身分收費金額（依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14 年 8 月 27 日南市教安(一)字第 1141209859 號函辦理） 

年 級 

午餐
繳費
方式 

全  額 

一般生 

中、輕度殘

障生及子女 

重度殘障

生及子女 

低收入戶 

（臺南市） 原住民 備          註 

一年級 
全繳 8205 4611 4378 0 4378 內含： 

教科書費 
家長會費 
午餐費(如上表) 
學生團體保險費 
課後輔導費等 
 
單位：元 

月繳 5740 2146 1913 0 1913 

二年級 
全繳 8228 4526 4293 0 4293 

月繳 5805 2103 1870 0 1870 

三年級 
全繳 8019 4526 4293 0 4293 

月繳 5596 2103 1870 0 1870 
 

 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若有任何疑問，請向本校查詢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
查詢電話：總機 06-3310688   

轉103、110教務處(減免補助身分)  轉303總務處出納組(繳費單)  轉201學務處(新生制服) 

轉504輔導室       轉211營養午餐廚房  轉209合作社(材料費) 

 

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午餐費收費表 

  月份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
114 年 

1 月 

全繳 

合計 

一年級 43 
935 935 935 935 

595 4378 

二、三年級 0 553 4293 

月

繳 

金

額 

一 

年級 
1913 2465 

單位：元 
二三

年級 
1870 2423 


